
10 2022年3月21日 星期一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3月21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2）浙0105执清1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丁弋娜的申请于2022年3月14日裁定

受理丁弋娜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2年3月15日指
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丁弋娜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4月19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创新大厦B座8楼；邮政编码：
310012；联系人：林律师；联系电话：13291892812）申报债
权。逾期申报者，可在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丁弋娜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
令，限制丁弋娜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
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

本院定于2022年4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执行
局（地址：杭州市杨六堡路11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57号

沈彦磊：本院受理原告华林燕与被告沈彦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
（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379号

黄萍萍、潘泰丹：本院受理原告黄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立即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60号

杭州达茂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毕丽
红与被告杭州达茂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
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18号

杭州逐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崔佳璐、杜祥真: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电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逐鹿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崔佳璐、杜祥真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1、请求
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支付投资款本息合计
608291.83元;2、请求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被告二的上
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你单位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5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88号

康红梅、戈海峰:本院对原告四联新能源江苏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42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马昌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四联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代偿款216335元，并支付资金
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自2020年11月27日起以
216335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四联新能源江苏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7878元，由原告四联新能源江苏有限
公司负担3939元，由被告马昌龙负担3939元。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842号

杭州逐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崔佳璐、杜祥真: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趣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逐鹿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崔佳璐、杜祥真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1、请求
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支付投资款本息合计
1216583.66元;2、请求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被告二的
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
回购原告全部股权;4、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5、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支出合
计1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你单位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5月12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695号

孙震:本院受理原告黄现明、刘幼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
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利息(以50万本金为基数，从2018年8月15日起按
年利率24%计算至本息还请之日止。若暂时计算至2020年
10月14日止，应付利息为26万元)。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等及其他实现本债权的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5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477号

吴全荣:本院受理原告叶金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14民初
54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全荣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叶金花货款17700元;二、被
告吴全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叶金花逾期
付款损失1276.60元(暂算至2021年9月29日，之后以
17700元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三、被告吴全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叶金花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137元(已减半)，由被告
吴全荣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61号

邢恒兴（公民身份号码33012219540410001X）：原
告邢大有与被告邢恒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261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邢恒兴返还原告邢大有借
款34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
邢恒兴支付原告邢大有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6400元，由被告邢恒兴负担。原告邢大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邢恒兴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4154号

施晓晖：本院受理原告王周乐与被告施晓晖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415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的内容是:一、被告施晓晖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周乐借款1万元，并支付自2021
年7月1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
利息；二、被告施晓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王周乐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王周乐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59元，由被告施晓晖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217号

关燕新：原告舒雅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82民初217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关燕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舒
雅文借款9800元，并支付自2022年1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
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610元，由被告关燕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198号

王红君：本院受理原告上官路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准
予原告上官路生与被告王红君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
公告费560元，共计860元，由原告上官路生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875号

毛城东（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81****0318）：
原告娄周锋与被告毛城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187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借
款176000元及支付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和逾期利息
133141.33元，并以未还借款为基数，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支付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二、被告
毛城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娄周锋律师费
损失5000元。案件受理费3920元，由被告毛城东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毛城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6号

贾明山（公民身份号码：3421301979****3718）：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皇辉制盖有限公司诉被告贾明山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小转普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9日08时45
分在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46号

胡玉红：李紫英与胡玉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保全告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5月26日上午9:
00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0号

李江飞（公民身份号码：3104271989****2815）：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长松诉被告李江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9日09时30分在
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850号

何建平（公民身份号码3310031985****2371）：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国耀诉被告金传松、陶礼明、何建平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
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
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5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7号

王帅（公民身份号码：3209811989****1731）：本
院受理的原告毛雅娟诉被告王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小额转简易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9日10时00
分在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796号

武义礼祥工贸有限公司、陈宏亮（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001X）、程琳璐（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3625）：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港华宏集运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武义礼祥工贸有限公司、陈宏亮、
程琳璐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
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
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751号

李猛(公民身份号码：2112241986****6035)、孔
德斌（公民身份号码：1305821986****2055）、马燕（公
民身份号码：2112241988****5741）、梁臣（公民身份
号码：2323321980****0314）：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浩捷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猛、孔德斌、马燕、梁臣追收未
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李猛、孔德斌、马燕各向原告缴纳出资
100万元；被告梁臣对被告李猛、孔德斌、马燕的上述出资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李猛对被告孔德斌、梁臣的上述
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孔德斌对被告李猛、梁臣的
上述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四被
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上
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560号

沙业松：本院受理原告周志峰与被告沙业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1民初356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沙业松返还原告周志峰投资款4875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19元，由被告沙业松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沙
业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志峰。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35号

吴继钦：本院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吴继钦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11民初363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吴继钦
赔偿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代偿款
21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元，由被告吴继
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吴继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直接支付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破4号

本院根据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3
月4日裁定受理宁波市镇海越雷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宁波分所为宁
波市镇海越雷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市镇海越雷机械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4月30日前，向宁波市镇海
越雷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
路317号和丰创意广场和庭楼10楼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宁波分所;联系人:杨晶晶;电话:18268543246]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宁波市镇海越雷机械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镇海越雷机械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有关宁波市镇海越雷
机械有限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
止;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
管理人接管宁波市镇海越雷机械有限公司财产后，该诉讼
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有关宁波市镇海越雷机械有限公司的
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

本院定于2022年5月18日上午9:00在人民法院在线
服务平台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执异40号

宁波市火神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奚圣展：本院在执行
梁书杰与宁波市火神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被执行人宁波市火神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
律文书确认的债务。申请人梁书杰向本院申请追加奚圣展
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经审查，本院已作出（2022）浙0212执
异4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第三人奚圣展为（2021）浙
0212执7434号案的被执行人，奚圣展对本院作出的
（2021）浙0212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被执行人
宁波市火神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应向梁书杰承担的债务及执
行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8号

陆小冬（330421*********217）：本院受理的原告冯
平诉被告陆小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48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650号

李洋：本院受理原告李秀峰与被告李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李洋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防范虚假诉讼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
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小额转普通
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2日9时00分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65号

徐炎香：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0日14
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17号

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
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轶群与被
告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
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5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19号

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
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鲍红慧与被
告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
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5月9日10时0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5412号

苏哲：本院受理的原告朱莹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3民初541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令：被告苏哲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朱
莹莹借款本金460000元，并支付按本金400000元按年
利率3.85%计算的自2020年11月21日起、按本金60000
元按年利率3.85%计算的自2021年11月15日起至款清
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8510元，减半收取
4255元，由被告苏哲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
院交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苏哲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8377号

周建亮（公民身份号码330328199006105314）、陈
光菊（公民身份号码522728198509031243）：原告曹
彬与被告周建亮、陈光菊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837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建亮、陈光菊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曹彬货款2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以25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25元，保全申请费270
元，公告费300元，合计995元，由二被告负担。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1179号

杨性吉: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海县天有模材有限公司
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须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70194.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开
始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和财产
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仇玉莉独任审理，并定于2022年
5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695号之一

杨琳（公民身份号码：4103111994****1527）、张
云峰（公民身份号码：5110241988****0191）：原告郝由
西与被告杨琳、张云峰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96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杨琳、张云峰支付原告郝由西欠款51500元，并支
付以515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1088元，由被告
杨琳、张云峰共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19号

张伟（公民身份号码：3302191971****0017）：原
告俞文杰与被告张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19号民事判决书/民事
裁定书。判决如下：被告张伟支付原告俞文杰货款104458
元，并以55871元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5月2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年利率10%计算的逾期利息，以48587元为基
数，支付自2022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年利率
10%计算的逾期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
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454元，由被告张伟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694号之一

杨琳（公民身份号码：4103111994****1527）、张
云峰（公民身份号码：5110241988****0191）：原告栗培
培与被告杨琳、张云峰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96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杨琳、张云峰支付原告栗培培欠款35800元，并支
付以358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695元，由被告
杨琳、张云峰共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571号

黄银丰（公民身份号码：3303821984****6410）：
原告陈洁与被告黄银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即时归还借款（包含利
息）167333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5月09日
09:00在本院低塘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